关于做好本市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本市各社科研究单位：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社科规划办通字[2014]76号）精神，现就做好本市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组织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项申报要求见全国社科规划办在其官网上公布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5年度课题指南》。
    二、本市各社科研究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受理本单位课题申报，我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三、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必须使用全国社科规划办2014年12月新修订的新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按旧版《申请书》填报者一律不予受理。
    四、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务必对申报项目的政治导向、申报资格、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进行严格审核，并签署明确意见。
    五、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按规定做好申报数据录入、核对工作，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向我办报送以下材料：
    1．审查合格的《申请书》和《活页》一式6份。其中，4份申请书和5份活页统一夹在第一份申请书内，第6份申请书（含活页）单独列出并汇总（供我办初筛使用）；
    2．使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管理系统》汇总的申请书“数据表”数据；
    3．使用管理系统打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清单》和《各学科分类申报数量汇总统计表》；

    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书》电子版（Word文件格式，每份申请书电子版均以申请人姓名命名），需统一刻录成光盘。

    六、本市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15年3月2日中午。各申报单位务必于该时间前将纸质《申请书》、《活页》、电子版《申请书》光盘、统计数据表报送我办，逾期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徐逸伦  董卫国
    联系电话：24022311  24022316
    电子邮箱：xcbskb@shanghai.gov.cn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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